附件1：
        （社会团体）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
税前扣除资格申请表

市社会组织管理局：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﹝2008﹞ 160号）有关要求，我单位严格按照下列条件进行确认：
一是申请前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（警告或单次1万元以下罚款除外）；
二是属于公益性社会团体，依法登记3年以上，净资产不低于登记的活动资金数额，申请前连续2年年度检查合格，或最近1年年度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3Ａ以上（含3Ａ），申请前连续3年每年用于公益活动的支出不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%（含70%），（提供专项信息审计报告），同时达到当年总支出的50%以上（含50%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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